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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仓库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一、装卸搬运

1 叉车
叉车不防爆，
成为点火源

使用防爆叉车搬运
装卸易发生燃烧爆
炸的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1.3 条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2 卸车（人员操作）
野蛮操作，可
能造成物料泄
漏

按照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及装卸要
求进行作业。应做
到轻拿轻放，不应
拖拉、翻滚、撞击、
摩擦、摔扔、挤压
等。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6.1.1、6.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物体打击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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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二、出入库

1 危化品入库

危化品入库
时，未按照步
骤或未采取有
效措施，引发
人身伤害或物
料泄漏

入库前应做好储存
位置、搬运工具、
加固材料、防护装
备、交接清单的准
备。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应对运输车辆、装
载状况（含施封）
进行检查。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2 条

应对入库危险化学
品的品名、规格、
数量与入库信息或
单据的一致性进行
查验。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3 条

入库物品的包装应
完好，标志、安全
标签应规范、清晰。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4 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危
险化学品的包装应当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
规定以及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七）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
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
单件质量（重量）与所包装的危
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不相适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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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危化品入库

危化品入库
时，未按照步
骤或未采取有
效措施，引发
人身伤害或物
料泄漏

入库物品应附有中
文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和安全标
签。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提
供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
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
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
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
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
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
载明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
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 危险化
学品经营企业……不得经
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或者化学品安全标签
的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三）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
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
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六）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
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的；……

入库数量应以实际
验收为准。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6 条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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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危化品入库

危化品入库
时，未按照步
骤或未采取有
效措施，引发
人身伤害或物
料泄漏

验收完毕应做好记
录并归档，单据保
存不少于 1 年。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7.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2 危化品出库

危化品出库
时，未按照步
骤或未采取有
效措施，引发
人身伤害或物
料泄漏

应在出库作业前，
进行账货核对。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9.1 条

应核对出库单据的
有效性。发现问题
立即与相关方协调
处理。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9.2 条

应查验提货车辆及
驾驶、押运人员的
资质并记录。不符
合要求的不应受理
出库业务。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9.3 条

应做好出库前安全
检查，确保包装完
好，货物捆扎安全
牢固。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9.4 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危
险化学品的包装应当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
规定以及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七）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
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
单件质量（重量）与所包装的危
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不相适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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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危化品出库

危化品出库
时，未按照步
骤或未采取有
效措施，引发
人身伤害或物
料泄漏

应做好出库前安全
检查，确保标签、
标志正确完好。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9.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出库单据保存不少
于 1 年。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9.5 条

三、在库

（一）物品摆放

1 堆垛

堆垛高度超
高、不稳，可
能造成物料摔
跌，危化品泄
漏

危险化学品堆码应
整齐、牢固、无倒
置；不应遮挡消防
设备、安全设施、
安全标志和通道。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
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国家有关规定的；……

除 200L 及以上的
钢桶、气体钢瓶外，
其他包装的危险化
学品不应直接与地
面接触，垫底高度
不小于 10cm。
毒害性商品货垛下
应有防潮设施，垛
底距地面距离不小
于 15cm。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2.2 条
《毒害性商
品储存养护
技术条件》
（GB 17916
-2013）第
6.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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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堆垛

堆垛高度超
高、不稳，可
能造成物料摔
跌，危化品泄
漏

堆码应符合包装标
志要求；且堆垛高
度应符合：不超过
3m（不含托盘等的
高度）；大箱（内
装坛、桶）不应超
过 1.5m；纸箱不应
超过 2.5m。
毒害性商品垛高不
超过 3m。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2.3 条
《毒害性商
品储存养护
技术条件》
（GB 17916
-2013）第
6.2.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
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国家有关规定的；……

每个堆垛的面积不
应大于 150m2。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2.5 条

2 货架

货架上危化品
不稳、未采用
托盘，可能造
成物料摔跌，
危化品泄漏，
并沿货架流到
下层

采用货架存放时，
应置于托盘上并采
取固定措施。
货架与库房地面距
离一般不低于
15cm。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2.4 条
《腐蚀性商
品储存养护
技术条件》
（GB 17915
-2013）第
5.2.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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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通道、间距

堆垛间距过小
或通道过窄，
可能造成货物
被人员或车辆
碰撞摔跌

仓库堆垛间距要
求：
a）主通道≥200cm；
b）墙距≥50 cm；
c）柱距≥30 cm；
d）垛距≥100 cm；
e）灯距≥50 cm。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6.2.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
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国家有关规定的；……

（二）储存方式

1 品种和数量
超量、超品种
储存，造成混
存或违规

应根据危险化学品
仓库的设计和经营
许可要求，严格控
制危险化学品的储
存品种、数量。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5.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
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国家有关规定的；……

2 储存方式

互为禁忌化学
品未采用正确
储存方式，危
化品泄漏时，
发生反应或不
利救援，造成
事故后果扩大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
配存，应符合附录
A 及其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的要
求。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5.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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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储存方式

互为禁忌化学
品未采用正确
储存方式，危
化品泄漏时，
发生反应或不
利救援，造成
事故后果扩大

剧毒化学品、易燃
气体、氧化性气体、
急性毒性气体、遇
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氯
酸盐、高锰酸盐、
亚硝酸盐、过氧化
钠、过氧化氢、溴
素应分离储存。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5.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
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国家有关规定的；……

易燃气体不应与助
燃气体同库储存。

《易燃易爆
性商品储存
养护技术条
件》（GB
17914-2013）
第 4.2.2.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除按附录 A 规定分
类储存外，以下品
种应专库储存：
a）爆炸品：黑色火
药类、爆炸性化合
物应专库储存；
b）压缩气体和液化
气体：易燃气体、
助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应专库储存；
c）易燃液体可同库
储存；但灭火方法
不同的商品应分库
储存；

《易燃易爆
性商品储存
养护技术条
件》（GB
17914-2013）
第 4.3.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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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储存方式

互为禁忌化学
品未采用正确
储存方式，危
化品泄漏时，
发生反应或不
利救援，造成
事故后果扩大

除按附录 A 规定分
类储存外，以下品
种应专库储存：
d）易燃固体可同库
储存；但发乳剂 H
与酸或酸性商品应
分库储存；
e）硝酸纤维素酯、
安全火柴、红磷及
硫化磷、铝粉等金
属粉类应分库储
存；
f）自燃商品：黄磷、
烃基金属化合物，
浸动、植物油的制
品应分库储存；
g）遇湿易燃商品应
专库储存；
h）氧化剂和有机过
氧化物，一、二级
无机氧化剂与一、
二级有机氧化剂应
分库储存；氯酸盐
类、高锰酸盐、亚
硝酸盐、过氧化钠、
过氧化氢等应分别
专库储存。

《易燃易爆
性商品储存
养护技术条
件》（GB
17914-2013）
第 4.3.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
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
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国家有关规定的；……

（三）仓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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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通风
进入仓库前，
未进行通风

危险化学品储存作
业前，应先对仓库
通风。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11.3.1 条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2 防静电

人员在爆炸危
险区域作业时
未采取防静电
措施，使静电
成为点火源。

进入储存爆炸物及
其他对静电、火花
敏感的危险化学品
仓库时，应穿防静
电工作服，不应穿
钉鞋，应在进入仓
库前消除人体静
电；应使用具备防
爆功能的通信工
具，不应使用易产
生静电和火花的作
业机具。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11.3.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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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开桶作业

在仓库内开
桶，造成危险
化学品散发、
流淌等

储存仓库内禁止进
行开桶、分装、改
装作业。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11.3.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4 天气要求

恶劣天气进行
装卸作业，误
操作或包装容
器破损的可能
性增加，造成
危化品泄漏

不应在恶劣天气进
行装卸作业。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11.3.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四）管理要求

1 信息化

未正确建立仓
储信息化系统
并记录数据，
不能为现场操
作及应急情况
提供正确信息

应建立危险化学品
储存信息管理系
统，按照储存量大
小进行分层次要
求，实时记录作业
基础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
a）危险化学品出入
库记录，包括但不
限于：时间、品种、
品名、数量；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危险
化学品、矿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危
险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的信息
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技术
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
源监控等工作，按照要求
向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时、准
确、完整地报送下列安全
生产数据：（一）安全生
产基础情况数据；（二）
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数据；（三）重要部
位和重点工艺装置感知数
据；（四）安全生产视频
监控和预警数据。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送相关安全生产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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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信息化

未正确建立仓
储信息化系统
并记录数据，
不能为现场操
作及应急情况
提供正确信息

应建立危险化学品
储存信息管理系
统，按照储存量大
小进行分层次要
求，实时记录作业
基础数据，包括但
不限于：
b）识别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中要求
的灭火介质、应急、
消防要求以及危险
特性，理化性质，
搬运、储存注意事
项和禁忌等，以及
可能涉及安全相容
矩阵表；
c）库存危险化学品
品种、数量、库内
分布、包装形式等
信息；
d）库存危险化学品
禁忌配存情况；
e）库存危险化学品
安全和应急措施。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危险
化学品、矿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危
险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的信息
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技术
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
源监控等工作，按照要求
向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时、准
确、完整地报送下列安全
生产数据：（一）安全生
产基础情况数据；（二）
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数据；（三）重要部
位和重点工艺装置感知数
据；（四）安全生产视频
监控和预警数据。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送相关安全生产数据的；……

危险化学品储存信
息数据应进行异地
实时备份，数据保
存 期 限 不 少 于 1
年。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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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信息化

未正确建立仓
储信息化系统
并记录数据，
不能为现场操
作及应急情况
提供正确信息

危险化学品信息系
统应具有接入所在
地相关监管部门业
务信息系统的接
口。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危险
化学品、矿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危
险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的信息
化管理，运用数字化技术
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
源监控等工作，按照要求
向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时、准
确、完整地报送下列安全
生产数据：（一）安全生
产基础情况数据；（二）
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数据；（三）重要部
位和重点工艺装置感知数
据；（四）安全生产视频
监控和预警数据。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一）未按照规定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送相关安全生产数据的；……

2
特殊危化品管理
要求

剧毒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
品、易制爆化
学品未按照规
定管理，造成
被盗或其他损
失

剧毒化学品、监控
化学品、易制毒化
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应按规定
将储存地点、储存
数量、流向及管理
人员的情况报相关
部门备案。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5.10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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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特殊危化品管理
要求

剧毒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
品、易制爆化
学品未按照规
定管理，造成
被盗或其他损
失

剧毒化学品以及构
成重大危险源的危
险化学品，应在专
用仓库内单独存
放，并实行双人收
发、双人保管制度。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5.10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
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
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
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
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
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在
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
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
制度。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九）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
责管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
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
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未实行双人收
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四、建筑与安全设施

（一）建筑

1 危化品库房要求

危化品库房不
符合要求，造
成人员伤害或
物品泄漏

危险化学品库房应
防潮、平整、坚实、
易于清扫。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2.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
志。储存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
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相应的技术防范设
施。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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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可燃危化品库房

可燃危化品库
房未采用不发
火花地面，成
为点火源

可能释放可燃性气
体或蒸气，在空气
中能形成粉尘、纤
维等爆炸性混合物
的危险化学品库房
应采用不发生火花
的地面。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2.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
志。储存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
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相应的技术防范设
施。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3 腐蚀性危化品库
房

腐蚀性危化品
库房未采取防
腐措施，造成
腐蚀

储存腐蚀性危险化
学品的库房的地
面、踢脚应采取防
腐材料。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2.3 条

灼烫

4 液氯瓶库及灌装
站

液氯瓶库及灌
装站布置不合
理，液氯泄漏
时，造成人员
伤亡

液氯实瓶库及灌装
站的布置要求：
1．应布置在厂区全
年最小频率风向的
上风侧及地势较低
的开阔地带。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5.4.6 条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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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液氯瓶库及灌装
站

液氯瓶库及灌
装站布置不合
理，液氯泄漏
时，造成人员
伤亡

液氯实瓶库及灌装
站的布置要求：
2．应远离厂区主干
道、易燃和易爆的
生产、储存和装卸
设施，与人员集中
活动场所边缘的距
离不应小于 50m。
3.实瓶库应有装车
站台及便于运输的
道路。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5.4.6 条

中毒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
志。储存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
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相应的技术防范设
施。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5 金属钠（钾）仓

库

金属钠（钾）
仓库位置布置
不合理，金属
钠（钾）泄漏
时，发生火灾，
造成人员伤亡

金属钠（钾）仓库
的布置，应符合下
列要求：
1．不应布置在人员
集中活动场所。
2．不应布置在产生
大量水雾设施附
近，并不应布置在
产生大量水雾设施
的全年盛行风向的
下风侧。
3．应位于不易受潮
湿的场所，仓库四
周应设置排水设
施。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5.4.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二）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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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电气防爆

爆炸危险区域
内的电气设施
不符合防爆要
求

危险化学品库房内
的爆炸危险环境电
力装置应按 GB
50058 的规定执
行。
危险化学品库房爆
炸危险环境内使用
的电瓶车、铲车等
作业工具应符合防
爆要求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3.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2 防雷
建筑物未设置
防雷装置，引
发事故

各类防雷建筑物应
设防直击雷的外部
防雷装置，并应采
取防闪电电涌侵入
的措施。
各类防雷建筑物应
设内部防雷装置。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建筑物防
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2010）第
4.1.1、4.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3 防静电
采取防止静电
的措施

在静电危险场所，
所有属于静电导体
的物体必须接地。
对金属物体应采用
金属导体与大地做
导通性连接，对金
属以外的静电导体
及亚导体则应做间
接接地。

《防止静电
事故通用导
则》（GB
12158-2006）
第 6.1.2 条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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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报警装置

设置通信、火
灾、可燃和有
毒气体报警装
置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
设置通信、火灾报
警装置，有供对外
联络的通讯设备，
并保证处于适用状
态。
储存可能散发可燃
气体、有毒气体的
危险化学品库房应
按GB 50493的规定
配备相应的气体检
测报警装置，并与
风机联锁。
报警信号应传至
24h 有人值守的场
所，并设声光报警
器。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3.3、
4.3.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5 防流散措施
易燃液体库房
未设置防流散
措施

储存易燃液体的危
险化学品库房应设
置防液体流散措
施。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6 通风
剧毒品库房未
设置通风设备

剧毒物品的危险化
学品库房应安装通
风设备。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3.5 条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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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视频监控

危化品库房未
设视频监控系
统，或设置的
视频监控系统
不符合要求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
在库区建立全覆盖
的视频监控系统。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3.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8 应急设施

未按要求设置
应急设施，或
未保障应急设
施的完好和方
便使用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
按 GB 50016、GB
50140 的规定设置
消防设施和消防器
材。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
按GB 30077的规定
配备相应的防护装
备及应急救援器
材、设备、物资，
并保障其完好和方
便使用。

《危险化学
品仓库储存
通则》（GB
15603-2022）
第 4.1 条
《危险化学
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GB
18265-2019）
第 4.3.8、
4.3.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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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储罐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一、总图布局

1 选址
防洪、安全距
离不足，事故
后果扩大

临江、河、湖、海
岸边布置的可燃液
体、液化烃的储罐
区，应位于临江、
河、湖、海的城镇、
居住区、工厂、船
厂以及码头、重要
桥梁、大型锚地等
的下游，并应采取
防止泄漏的液体流
入水体的措施。
液化烃储罐外壁距
通航江、河、湖、
海岸边的距离不应
小于 25m。
可燃液体储罐距水
体的距离，应满足
防洪、安全卫生防
护以及城镇水域岸
线规划控制蓝线管
理等要求。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4.4.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三、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
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
标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 液氯储罐及灌装
站位置

液氯储罐及灌
装站布置不
当，泄漏时造
成人员伤亡

液氯储罐、实瓶库
及灌装站的布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布置在厂区全
年最小频率风向的
上风侧及地势较低
的开阔地带。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5.4.6 条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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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液氯储罐及灌装
站位置

液氯储罐及灌
装站布置不
当，泄漏时造
成人员伤亡

液氯储罐、实瓶库
及灌装站的布置，
应符合下列要求：
2.应远离厂区主干
道、易燃和易爆的
生产、储存和装卸
设施，与人员集中
活动场所边缘的距
离不应小于 50m。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5.4.6 条

中毒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三、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
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
标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液氯储罐及灌装站
的布置，应符合下
列要求：
3．地上液氯储罐的
地坪应低于周围地
面 0.3-0.5m，或在
储罐周围做高出地
坪 0.3-0.5m 的 围
堰。

《化工企业
总图运输设
计规范》（GB
50489-2009）
第 5.4.6 条

中毒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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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生物液体燃料工
厂的燃料乙醇罐

储罐布置不
当，泄漏时造
成火灾蔓延

燃料乙醇罐区成组
布置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组内储罐的单罐
储量和总储量不应
大于表 7.3.3 的规
定；
2.组内储罐的布置
不应超过两排；燃
料乙醇储罐之间的
防火间距，固定顶
罐不应小于相邻较
大的立式储罐直径
的 0.75 倍，浮顶罐
不应小于相邻较大
的立式储罐直径的
0.4 倍；
3.储罐组之间的防
火间距应根据组内
储罐的总储量折算
为相同类别的标准
单罐，并应按本规
范第 7.3.2 条的较
大者确定。

《生物液体
燃料工厂设
计规范》（GB
50957-2013）
第 7.3.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十、
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
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
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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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架空电力线路
（适用于石油化
工企业）

电力线路位置
不当，电线与
储罐区相互影
响，扩大事故
范围

架空电力线路不应
跨越生产火灾危险
性属于甲、乙、丙
类的工艺装置、建
（构）筑物以及储
存可燃性、爆炸危
险性物料的储罐区
和仓储区，并不应
跨越用可燃材料建
造的屋顶。

《石油化工
厂区管线综
合技术规范》
（GB 50542
-2009）第
4.0.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九、
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生
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储罐区

1 防火堤、防护墙

防火堤、防护
墙未采用不燃
烧材料，存在
未密实、闭合
或泄漏

防火堤、防护墙应
采用不燃烧材料建
造，且必须密实、
闭合、不泄漏。

《储罐区防
火堤设计规
范》（GB
50351-2014）
第 3.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2
防火堤、防护墙
的人行踏步或坡
道

防火堤、防护
墙未按照要求
设置越堤人行
踏步或坡道，
事故时不利于
人员逃生，可
能因此造成人
员伤亡

每一储罐组的防火
堤、防护墙应设置
不少于 2 处越堤人
行踏步或坡道，并
应设置在不同方位
上。
隔堤、隔墙应设置
人行踏步或坡道。

《储罐区防
火堤设计规
范》（GB
50351-2014）
第 3.1.7 条

高处坠落
其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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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三、储罐、管道及附件

(一)储罐及管道

1

储存石油、石化
产品及其他类似
液体的常压和接
近常压立式圆筒
形钢制焊接油罐
的盘梯、平台和
栏杆

储罐的盘梯或
平台未设置栏
杆或栏杆高度
不合理，储罐
的平台通道未
设置防滑条或
踏步板，造成
人员高处坠落
事故

盘梯外侧必须设置
栏杆，当盘梯内侧
与罐壁的距离大于
150mm 时，内侧也
必须设置栏杆。

《立式圆筒
形钢制焊接
油罐设计规
范》（GB
50341-2014）
第 10.10.1 条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当平台、走道距地
面高度小于 20m
时，铺板上表面至
栏杆顶端的高度不
应小于 1050mm；当
平台、走道距地面
高度不小于 20m
时，铺板上表面至
栏杆顶端的高度不
应小于 1200mm。

《立式圆筒
形钢制焊接
油罐设计规
范》（GB
50341-2014）
第 10.10.3 条

当到固定顶上操作
时，必须在固定顶
上设置栏杆，通道
上应设置防滑条或
踏步板。

《立式圆筒
形钢制焊接
油罐设计规
范》（GB
50341-2014）
第 10.10.4 条

当抗风圈作为操作
平台及走道使用
时，在其周围必须
设置栏杆。

《立式圆筒
形钢制焊接
油罐设计规
范》（GB
50341-2014）
第 10.10.5 条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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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道

管道位置不正
确，管道与储
罐相互影响，
造成事故扩大
或应急不利

永久性的地上、地
下管道不得穿越或
跨越与其无关的工
艺装置、系统单元
或储罐组；在跨越
罐区泵房的可燃气
体、液化烃和可燃
液体的管道上不应
设置阀门及易发生
泄漏的管道附件。

《石油化工
金属管道布
置设计规范》
（SH 3012
-2011）第
3.1.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十、
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规设
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诊
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输送具有易燃易
爆、高毒及腐蚀性
介质的管道，严禁
穿越与其无关的生
产装置、储罐组和
建（构）筑物。

《石油化工
工厂布置设
计规范》（GB
50984-2014）
第 5.2.9 条

沿地面或低支架敷
设的管道不应环绕
工艺装置或罐组布
置，并不应妨碍消
防车的通行。

《石油化工
厂区管线综
合技术规范》
（GB 50542
-2009）第
4.0.3 条

液化烃、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腐蚀性
及有毒介质的管
道，除使用该管道
的建（构）筑物外，
均不得采用建筑物
支撑式的敷设方
式。

《石油化工
厂区管线综
合技术规范》
（GB 50542
-2009）第
4.0.6 条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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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空与放净管道
泄放管道不当
排放，造成人
员伤亡

极度危害介质管道
的放空或放净应设
置双阀，并应排入
密闭回收系统。

《石油化工
金属管道布
置设计规范》
（SH 3012
-2011）第
8.1.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除极度危害介质
外，有毒气体的排
放口应符合环保的
要求，有毒液体不
应排入下水道。

《石油化工
金属管道布
置设计规范》
（SH 3012
-2011）第
8.1.8 条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可燃气体放空管道
内的凝结液应密闭
回收，不得随地排
放。

《石油化工
金属管道布
置设计规范》
（SH 3012
-2011）第
8.1.15 条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 28 -

3 放空与放净管道
泄放管道不当
排放，造成人
员伤亡

工艺设备或管道内
排放的液化天然
气、其他液化烃和
可燃液体应密闭回
收，并应进行安全
处理，严禁就地排
放或排入封闭的排
水沟（管）内。

《天然气液
化工厂设计
标准》（GB
51261-2019）
第 9.3.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四、安全监控系统

（一）易燃易爆储罐区的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1 温度检测仪表

检测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温度检测点应选择
有代表性的部位。
测量罐内介质温度
时，可根据罐的容
量和介质特性设置
单个或多个具有代
表性的温度检测
点。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设有蒸汽加热器的
储罐，配备能够控
制介质温度的相应
设施。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3 条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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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压力检测仪表

检测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对于有压储罐，应
设置压力检测仪
表。
若罐内介质属于
GB 50160 规范中的
甲类物料，还应配
置压力报警系统。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3 液位检测仪表

检测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液体储罐必须配置
液位检测仪表，同
一储罐至少配备两
种不同类别的液位
检测仪表。
储存易燃易爆介质
的储罐，应配备高、
低液位报警回路，
必要时还应配有液
位与相关工艺参数
之间的联锁系统。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4
可燃检测器(报
警仪)

检测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罐区有可燃气体的
场所，必须选用可
燃气体检测器。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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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检测器(报
警仪)

检测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罐区及其泵房内设
置可燃气体检测器
及火灾报警器时，
应综合考虑可燃气
体的性质、泄漏点
的位置、整体布局、
周围空气流动情况
以及建筑结构等因
素。
两个可燃气体检测
探头的间距不得超
过 20m。特别重要
的部位应单独设立
吸入式可燃气体检
测器。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气体检测器应优先
设置在介质泄漏点
主导风向的下游
侧。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8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位于罐区内的控制
室或自动分析器
室，应设置可燃气
体检测器或感烟检
测器，并配备声光
报警设施。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5.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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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源

未采用可靠电
源或缺少符合
要求的备用电
源

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应配备主电源和直
流备用电源及自动
切换装置。
主电源应采用可靠
的供电电源。直流
备用电源宜采用专
用蓄电池组成的独
立供电系统或 UPS
不间断供电装置。
直流备用电源的电
压宜选用 24V，其
容量应能至少持续
供电 30min。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6.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十
四、化工生产装置未按国
家标准要求设置双重电源
供电，自动化控制系统未
设置不间断电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 电缆
未采用符合要
求的电缆

应按照包装危险场
所的类别、等级和
防爆电气设备的额
定电压、电流等级
选用橡胶/塑料护
套电缆或本质安全
电缆。
信号传输线路应采
用铜芯绝缘导线或
铜芯电缆，还应根
据使用环境选用具
有耐热性能、耐低
温性能、阻燃绝缘
性能和耐腐蚀性能
的电缆。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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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线路敷设
线路敷设不符
合要求

电线电缆明敷设时
应选用钢管或电缆
槽（电缆托盘）加
以保护。
如在电缆沟内敷
设，应与强电传输
电缆分开敷设，保
持规定距离。
如选用钢带铠装电
缆埋地敷设，在不
容易受到机械损伤
的场所，也可以不
加防护措施，但应
遵照电缆埋地敷设
的有关规定。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的线路敷设应遵照
GB 50257 的有关规
定执行。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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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的接地 未正确接地

罐区应设置防止雷
电、静电的接地保
护系统。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4.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工作接地的接地体
应设置在控制室附
近，接地干线与接
地体的连接点应有
两处以上，工作接
地电阻应小于等于
4Ω。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4.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进入爆炸危险场所
电缆金属外皮或其
屏蔽层应在控制室
一端接地，且只允
许一端接地，接地
体应安装在非爆炸
危险场所内。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4.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本质安全电路原则
上不得接地，有特
殊要求的场合，其
接地系统和接地电
阻值应符合产品说
明书或设计规程中
的有关要求。

《易燃易爆
罐区安全监
控预警系统
验收技术要
求》（GB
17681-1999）
第 7.4.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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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危险源罐区

1 温度监控装备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有防爆要求的罐
区，应根据所存储
的物料进行危险区
域的划分，并选择
相应防爆类型的仪
表。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6.1.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2 压力监控装备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根据生产要求、介
质情况、现场环境
条件的特殊要求选
择耐腐蚀压力表、
耐高温压力表、隔
膜压力表、防震压
力表等。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6.2.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对于储存介质属于
GB 50160 规范中甲
类物料的压力储
罐，应设置压力自
动报警系统和相应
压力控制设施。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6.2.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压力储罐的罐顶应
安装安全阀和相关
的泄压系统，执行
GB 50160 和 GB
17681 的规定。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6.2.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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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液位监控设备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储罐应设置液位监
测器，应具备高低
位液位报警功能。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6.3.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大型（5000m3以上）
可燃液体储罐、
400m3以上的危险
化学品压力储罐应
另设高高液位监测
报警及联锁控制系
统。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6.3.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4 可燃和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具有可燃气体释放
源，且释放时空气
中可燃气体的浓度
有可能达到 25%
LEL 的场所，应设
置相关的可燃气体
监测报警仪。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具有有毒气体释放
源，且释放时空气
中有毒气体浓度可
达到最高容许值并
有人员活动的场
所，应设置有毒气
体监测报警仪。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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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和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释放源同时存在
的场所，应同时设
置可燃气体和有毒
气体监测报警仪。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可燃的有毒气体释
放源存在的场所，
可只设置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
体混合释放的场
所，一旦释放，当
空气中可燃气体浓
度可能达到 25%
LEL，而有毒气体不
能达到最高容许浓
度时，应设置可燃
气体监测报警仪；
如果一旦释放，当
空气中有毒气体可
能达到最高容许
值，而可燃气体浓
度不能达到 25%
LEL 时，应设置有
毒气体监测报警
仪。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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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和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一般情况安装固定
式可燃气体或有毒
气体监测报警仪。
但是，若没有相关
固定式监测报警仪
或无安装固定式监
测报警仪的条件，
或属于非长期固定
的生产场所的，可
使用便携式仪器监
测，或者采样监测。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可燃气体和（或）
有毒气体监测报警
的数据采集系统，
宜采用专用的数据
采集单元或设备，
不宜将可燃气体和
（或）有毒气体监
测器接入其他信号
采集单元或设备
内，避免混用。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1.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可燃气体或易燃气
体储罐场所，在防
火堤内每隔 20-30
m 设置一台可燃气
体报警仪。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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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和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可燃气体或易燃液
体鹤管装卸栈台，
应按以下规定设置
可燃气体监测报警
仪：
a) 小鹤管铁路装
卸栈台，在地面上
每隔一个车位设置
一台监测报警器，
且装卸车口与监测
报警器的水平距离
不应大于15 m ；
b) 大鹤管铁路装
卸栈台可设一台可
燃气体监测报警
器；
c) 汽车装卸站，可
燃气体监测报警器
与装卸车鹤位的水
平距离不应大于
10 m。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液化烃的灌装站，
应按以下规定设置
可燃气体监测报警
器：
a) 封闭或半封闭
的灌装间，每隔15
m 设置一台监测
报警器；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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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和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液化烃的灌装站，
应按以下规定设置
可燃气体监测报警
器：
b) 封闭或半封闭
储瓶库，每隔 10
ｍ设置一台可燃气
体监测报警器，且
储瓶与监测报警器
之间的距离不大于
5m；
半露天储瓶库周围
每隔20 m 设置一
台可燃气体监测报
警器，当周长小于
20 m 时可只在主
风向的下风位置设
一台。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封闭或半封闭氢气

灌瓶间，应在灌装
口上方的室内高点
等易于滞留气体处
设置监测报警器。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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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燃和有毒气体
监测报警仪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压缩机或输送泵所
在场所，按以下规
定设置可燃气监测
报警器。
a) 可燃气体释放
源处于封闭或半封
闭的场所，每隔15
m 设置一台监测
报警器；
b) 可燃气体释放
源处于露天或半露
天场所，监测报警
器应设置在该场所
主风向的下风侧。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罐区的地沟、电缆
沟或其他可能积聚
可燃气体处，在未
设置可燃气体监测
报警器的场所进行
相关作业时，可配
置便携式可燃气体
监测仪进行现场监
测。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2.1.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当被监测气体的比
重小于空气的比重
时，可燃气体监测
探头的安装位置应
高于泄漏源0.5m以
上；当被监测气体
的比重大于空气的
比重时，安装位置
应在泄漏源下方，
但距离地面不得小
于0.3m。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7.3.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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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视频监控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罐区应设置音视频
监控报警系统，监
视突发的危险因素
或初期的火灾报警
等情况。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0.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摄像头的设置个数
和位置，应根据罐
区现场的实际情况
而定，既要覆盖全
面，也要重点考虑
危险性较大的区
域。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0.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摄像视频监控报警
系统应可实现与危
险参数监控报警的
联动。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0.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摄像监控设备的选
型和安装要符合相
关技术标准，有防
爆要求的应使用防
爆摄像机或采取防
爆措施。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0.1.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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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视频监控

监控仪表未准
确设置，未能
及时报告失
控，贻误应急
处置时间

摄像头的安装高度
应确保可以有效监
控到储罐顶部。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0.1.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6 检查和维护

监控系统未按
规定检查和维
护，未准确设
置，未能及时
报告失控，贻
误应急处置时
间

安全监控装备，应
定期进行检查、维
护和校验，保持其
正常运行。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2.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强制计量检定的仪
器和装置，应按有
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计量检定，保持其
监控的准确性。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2.2.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安全监控项目中，
对需要定期更换的
仪器或设备应根据
相关规定处理。

《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
源 罐区现场
安全监控装
备设置规范》
（AQ 3036
-2010）第
12.2.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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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设施

1 洗眼淋浴器
未正确设置或
未正确使用洗
眼淋浴器

在液体毒性危害严
重的作业场所，应
设计洗眼器、淋洗
器等安全防护措
施，淋洗器、洗眼
器的服务半径应不
大于 15m。

《化工企业
安全卫生设
计规范》（HG
20571-2014）
第 5.1.6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具有化学灼伤危险
的作业场所，应设
计洗眼器、淋洗器
等安全防护措施，
淋洗器、洗眼器的
服务半径应不大于
15m。
淋洗器、洗眼器的
冲洗水上水水质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 的
规定，并应为不间
断供水；淋洗器、
洗眼器的排水应纳
入工厂污水管网，
并在装置区安全位
置设置救护箱。

《化工企业
安全卫生设
计规范》（HG
20571-2014）
第 5.6.5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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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洗眼淋浴器

未正确配备个
体防护装备，
未能减小事故
后果

工作人员配备必要
的个人防护用品。

《化工企业
安全卫生设
计规范》（HG
20571-2014）
第 5.6.5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
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
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五）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2 个体防护装备

未正确配备个
体防护装备，
未能减小事故
后果

作业场所中存在职
业性危害因素和危
害风险时，用人单
位应为作业人员配
备符合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的个体防
护装备。

《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规
范 第 1 部
分：总则》（GB
39800.1
-2020）第 3.1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用人单位为作业人
员配备的个体防护
装备应与作业场所
的环境状况、作业
状况、存在的危害
因素和危害程度相
适应，应与作业人
员相适合，且个体
防护装备本身不应
导致其他额外的风
险。

《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规
范 第 1 部
分：总则》（GB
39800.1
-2020）第 3.2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用人单位应对其使
用的劳务派遣工、
临时聘用人员、接
纳的实习生和允许
进入作业地点的其
他外来人员进行个
体防护装备的配备
及管理。

《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规
范 第 1 部
分：总则》（GB
39800.1
-2020）第 3.5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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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体防护装备

未正确配备个
体防护装备，
未能减小事故
后果

用人单位应根据辨
识的作业场所危害
因素和危害评估结
果，选择相应的个
体防护装备。

《个体防护
装备配备规
范 第 2 部
分：石油、化
工、天然气》
（GB 39800.2
-2020）第 6.1
条

中毒
其他伤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
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
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五）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3 储罐接地
石油化工的金
属罐体

金属罐体应做防直
击雷接地，接地点
不应少于 2 处，并
应沿罐体周边均匀
布置，引下线的间
距不应大于 18m。
每根引下线的冲击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

《石油化工
装置防雷设
计规范（2022
年版）》（GB
50650-2011）
第 5.5.1 条

触电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 46 -

危险化学品长输管道

4 储罐区及装卸区
接地

储罐区及装卸
区接地不当，
静电火花成为
点火源

燃料乙醇工厂的原
料处理和粉碎车
间、蒸馏脱水车间、
成品储罐区及装卸
区，生物柴油工厂
的反应车间、甲醇
储罐区、甲醇装卸
区，污水处理的沼
气部分等爆炸、火
灾危险场所内有产
生静电危险的设备
和管道，均应采取
静电接地措施。

《生物液体
燃料工厂设
计规范》（GB
50957-2013）
第 9.5.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六、装卸及操作

1 接地

装卸过程中油
罐车未正确接
地，静电火花
成为点火源

油罐汽车在装卸过
程中应采用专用的
接地导线（可卷
式），夹子和接地
端子将罐车与装卸
设备相互联接起
来。接地线的联接，
应在油罐开盖以前
进行；接地线的拆
除应在装卸完毕，
封闭罐盖以后进
行。

《防止静电
事故通用导
则》（GB
12158-2006）
第 6.2.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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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一、平面布置

1 完整性管理
管道涉及高后
果区而缺乏识
别和措施

在建设期开展高后
果区识别，优化路
由选择。无法避绕
高后果区时应采取
安全防护措施。

《油气输送
管道完整性
管理规范》
（GB 32167
-2015）第 4.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管道运营期周期性
地进行高后果区识
别，识别时间间隔
最长不超过 18 个
月。当管道及周边
环境发生变化，及
时进行高后果区更
新。

《油气输送
管道完整性
管理规范》
（GB 32167
-2015）第 4.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对高后果区管道进
行风险评价。

《油气输送
管道完整性
管理规范》
（GB 32167
-2015）第 4.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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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道位置
管道穿越设计
中未采取相应
措施

采用无套管的开挖
穿越管段。距管顶
以上500mm处应埋
设钢筋混凝土板；
混凝土板上方应埋
设警示带。

《油气输送
管道穿越工
程设计规范》
（GB 50423
-2013）第
7.2.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
全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管道应当设置
明显标志。发现标志毁损
的，管道单位应当及时予
以修复或者更新。

《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
规定》第三十四条 管道单位未
对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的，由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 管道位置
位置不当，事
故时造成严重
后果

管道不应通过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飞机场、火车
站、海（河）港码
头、军事禁区、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范
围、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

《输油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3-2014）
第 4.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的
通知》（安监总管三〔2017〕
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三、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
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外部
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国家
标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埋地输油管道同地
面建（构）筑物的
最小间距应符合下
列规定：
1.原油、成品油管
道与城镇居民点或
重要公共建筑的距
离不应小于 5m。

《输油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3-2014）
第 4.1.6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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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气站压缩机组
布置

位置不当或未
设置人员疏散
通道，事故造
成人员伤亡

压缩机房的每一操
作层及其高出地面
3m 以上的操作平
台（不包括单独的
发动机平台），应至
少设置两个安全出
口及通向地面的梯
子。操作平台上的
任意点沿通道中心
线与安全出口之间
的最大距离不得大
于 25m。安全出口
和通往安全地带的
通道，必须畅通无
阻。压缩机房设置
的平开门应朝外
开。

《输气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1-2015）
第 6.3.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
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
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
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
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
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二、检验检测

1 完整性评价

管道布置在高
后果区而未定
期进行评价，
未能及时发现
安全隐患

新建管道在投用后
3 年内完成完整性
评价。

《油气输送
管道完整性
管理规范》
（GB 32167
-2015）第
8.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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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整性评价

管道布置在高
后果区而未定
期进行评价，
未能及时发现
安全隐患

输油管道高后果区
完整性评价的最大
时间间隔不超过 8
年。

《油气输送
管道完整性
管理规范》
（GB 32167
-2015）第
8.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内检测时间间隔需
要根据风险评价和
上次完整性评价结
果综合确定，最大
评价时间间隔应符
合 GB 32167-2015
的表 4 要求。

《油气输送
管道完整性
管理规范》
（GB 32167
-2015）第
8.1.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2 管道无损检测

管道施工和验
收时未正确进
行无损检测，
未能及时发现
隐患

输油管道的无损检
测方法及比例应符
合下列规定：
1.采用射线检测检
验时，应对焊工当
日所焊不少于 30%
的焊缝全周长进行
射线检测；
2.采用超声检测
时，应对焊工当日
所焊焊缝的全部进
行检查，并对其中
10%环焊缝的全周
长用射线检测复
验；

《油气长输
管道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
范》（GB
50369-2014）
第 10.3.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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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道无损检测

管道施工和验
收时未正确进
行无损检测，
未能及时发现
隐患

输油管道的无损检
测方法及比例应符
合下列规定：
3.对通过居民区、
工矿企业和穿越、
跨越大中型水域、
一二级公路、铁路、
隧道的管道环焊
缝，以及所有碰死
口焊缝，应进行
100%超声检测和射
线检测。

《油气长输
管道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
范》（GB
50369-2014）
第 10.3.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输气管道的检测方
法及比例应符合下
列规定：
1.所有焊接接头应
进行全周长 100%
无损检测，无损检
测方法应选用射线
检测和超声检测。
焊缝表面缺陷应选
用磁粉或液体渗透
检测；
2.采用超声检测对
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时，应按下列比例
采用射线检测对每
个焊工或流水作业
焊工组当天完成的
全部焊缝进行复
验：一级地区中焊
缝的 5%，二级地区
中焊缝的 10%，三
级地区中焊缝的
15%，四级地区中焊
缝的 20%。

《油气长输
管道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
范》（GB
50369-2014）
第 10.3.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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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道无损检测

管道施工和验
收时未正确进
行无损检测，
未能及时发现
隐患

输气管道的检测方
法及比例应符合下
列规定：
3.穿越、跨越水域、
公路、铁路的管道
焊缝，弯头与直管
段焊缝及未经试压
的管道碰死口焊
缝，均应进行 100%
超声检测和射线检
测。

《油气长输
管道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
范》（GB
50369-2014）
第 10.3.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3 输油管道

管道使用前未
正确试压，管
道泄漏造成火
灾爆炸、中毒
等

输油管道必须进行
强度试压和严密性
试压。

《输油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3-2014）
第 9.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4 非金属管道

管道使用前未
正确试压，管
道泄漏造成火
灾爆炸、中毒
等

试压过程中如有泄
漏，严禁带压返修。
返修完成并经外观
检查合格后，应重
新进行试压。

《石油化工
非金属管道
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 50690
-2011）第
8.1.7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管道使用前未
正确吹扫，造
成人员伤亡事
故

吹扫时应设安全警
戒区域，吹扫出口
处严禁站人。

《石油化工
非金属管道
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 50690
-2011）第
9.1.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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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期检验

长输管道未按
照要求定期检
验，且未履行
相关手续及采
取相应措施

首次定期检验应当
在管道投用后 3 年
内完成，以后的定
期检验周期按照本
规则由检验机构确
定。

《压力管道
定期检验规
则—长输管
道》（TSG
D7003-2022）
第 1.8.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对其铺设的危险
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标
志，并对危险化学品管道
定期检查、检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十八条第一款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一）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对其铺
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
标志，或者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
定期检查、检测的；……

因特殊情况无法按
期进行定期检验的
管道，由使用单位
提出书面申请，经
过使用单位安全管
理负责人批准，并
书面告知管道所在
地的地市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可以
延长检验期，延长
期限不应当超过 1
年；首次检验以外
的定期检验延期，
还应当征得上次承
担定期检验的检验
机构书面同意。
对未按期进行定期
检验的管道，使用
单位应当采取有效
的监控与应急管理
措施。

《压力管道
定期检验规
则—长输管
道》（TSG
D7003-2022）
第 1.8.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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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输送管道

1 管道所用材料

油气输送跨越
管道使用不合
格材料或不合
要求使用，管
道泄漏，造成
严重后果

用于跨越工程的材
料、管件和配件必
须符合设计要求，
产品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并应具有出
厂合格证、质量证
明文件以及材质证
明书或使用说明
书。

《油气输送
管道跨越工
程施工规范》
（GB 50460
-2015）第
5.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用于钢筋混凝土基
础的钢筋品种、级
别、规格和数量，
必须符合设计要
求。

《油气输送
管道跨越工
程施工规范》
（GB 50460
-2015）第
7.2.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穿越道路的管段以
及输气站和阀室内
管道的强度设计系
数，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输气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1-2015）
第 4.2.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事

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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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设施

1 输气管道

输气管道未在
规定位置设置
截断阀，泄漏
时无法关断，
后果严重

进、出输气站的输
气管道必须设置截
断阀，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石油
天然气工程设计防
火规范》GB 50183
的有关规定。

《输气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1-2015）
第 3.2.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输气管道未在
规定位置正确
设置安全阀，
紧急时无法泄
压，造成严重
后果

存在超压的管道、
设备和容器，必须
设置安全阀或压力
控制设施。

《输气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1-2015）
第 3.4.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2 地下储气库
地下储气库注
气和采气管线

注气工艺应符合下
列规定：
4.注气管线应设置
安全截断阀。

《输气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1-2015）
第 7.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采气工艺应符合下
列规定：
6.采气管线应设置
安全截断阀。

《输气管道
工程设计规
范》（GB
50251-2015）
第 7.2.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